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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东盟已成为中国中医药产品出口和中医药服务贸易最具发展潜力的新兴市场，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全面建成助推
双边医药贸易，关税将不再是双方医药贸易的主要障碍，主要障碍来自于一些非关税壁垒。中医药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障碍表

现为中医药在东盟各国中的法律地位、中医药服务提供者的资质认可和开业权等方面的问题，即表现为国内规制和市场准入两

个方面政策措施和具体落实问题。中医药服务贸易谈判要价应侧重于进一步推进中医药服务贸易纳入到中国－东盟服务贸易
渐进自由化进程议题之中，建立中国－东盟国家在中医药方面的法规协调与互认机制，在药典、标准方面加强合作与协调，在中
医药服务贸易的中医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方面开展水平承诺和具体承诺方面的政策磋商，逐步全面提高承诺水平，推动中国－
东盟中医药服务贸易渐进自由化进程。

关键词　中医药服务贸易；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要价；自由贸易区
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ＡｓｋａｎｄＯｆｆｅｒ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ｒａｄｅｉ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ＳＥＡＮ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Ｚｏｎｅ

ＨｕａｎｇＪｉａｎｙｉｎ，ＱｉｕＪｕｎ，ＳｈｕｉＹｉｑｉａｎｇ，ＹａｎｇＬｉｕ，ＹａｎＳｈｕ
（Ｗｏｒｌｄ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１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ＳＥＡＮｈａｓｂｅｃｏｍｅｔｈｅｍｏｓｔ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ｍａｒｋｅｔ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ｉ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ｈｅｆｕｌｌｙ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ＣｈｉｎａＡＳＥＡＮ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Ａｒｅａｗｉｌｌｂｏｏｓｔｔｈｅ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ｒａｄｅＮｏｎ－ｔａｒｉｆｆｂａｒｒｉｅｒｓ，ｉｎｓｔｅａｄｏｆｔａｒ
ｉｆｆｗｉｌｌｂｅｃｏｍｅｔｈｅｍａｉｎ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ｔｏｔｈ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ｒａｄｅＴｈｅｍａｉｎ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ｔｏ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ｒａｄｅｉ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ｒｅ
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ｉｎｔｈｅＡＳＥＡ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ｒｉｇｈｔｓｏｆ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ｅｉｎｔｗｏ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ｐｏｌｉｃｙｔｈｅ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ａｃｃｅｓｓａｎｄｔｈｅｍｅａｓ
ｕｒｅｓａｎｄ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ｒａｄｅｉ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ｓｋａｎｄｏｆｆｅｒ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ｆｏｃｕｓｏｎ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ａｓｐｅｃｔｓ，
ｓｕｃｈａｓｆｕｒｔｈｅｒ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ｒａｄｅｉ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ｔｏＣｈｉｎａＡＳＥＡＮｔｒａｄｅｉ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ｇｅｎｄａ，ｔｈｅｅｓ
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ｖｅｌＣｈｉｎａ－ＡＳＥＡ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ｕｔｕａｌ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ｉ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ｏｐ
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ｒａｄｅｉ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ｎｄｉｎｔｈｅ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ｐｏｅｉａ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ｐｏｌｉｃｙ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ｍａｒｋｅｔａｃｃｅｓｓ
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ｒａｄｅｉ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ｓ，
ｓｏａｓｔｏ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ＡＳＥＡＮＴＣＭｔｒａｄｅｉ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ｒａｄｅｉ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ｈｉｎａＡＳＥＡＮ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Ｚｏｎｅ；ＡｓｋａｎｄＯｆｆｅｒ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Ｚｏｎｅ
中图分类号：Ｆ７４４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７２０２．２０１４．０７．００８

　　东盟已成为我国中医药产品出口和中医药服务贸
易最具发展潜力的新兴市场。至２０１０年，东盟仅次于
美国和欧盟，成为我国第三大医药出口贸易伙伴。东

盟也是中医药服务贸易的重要贸易伙伴，东盟是华人

最集中的地区，由于有地处亚洲与中国相邻，有文化渊

源，形成了相近的用药习惯，比较容易接受中医药服

务，对中医药服务贸易有较大的需求。

１　中医药在东盟一些主要国家的发展现状
１１　东盟一些国家中医药管理政策　东盟各国对中
药、中医也在逐步放开和认可。目前，越南鼓励发展中

药生产，为中药合法注册提供了方便；泰国已允许中药

作为药品合法进口；新加坡对中药材和中药制品颇为

推崇，一直是中国中药材及中成药主要的出口市场之

一。

新加坡在东盟国家中是中医药发展最好的国家，

政府重视对中医药的管理。为加强对中医药的管理和

运作，新加坡政府１９９７年在卫生部内设立了中医药管
理局，专司中医药有关事务。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４日，新加
坡国会三读通过了中医师法案，标志着中医师行医的

法定地位得到正式认可。新加坡中药的销售方式主要

由新加坡中国医药保健品商会所属４０多家会员将进
口中药批发给５家综合中医院和中药公会５００多家的
中药店进行销售。许多药店还专门聘请中医师或中医

药剂师，指导消费者购买中药。新加坡中医界认为，新

政府实施中成药注册管理有助于中药市场的健康发

展。

印度尼西亚是东盟人口最多的国家，对健康卫生

服务及中医药服务需求较大，限制较多。尽管印度尼

西亚确实允许外资在Ｍｅｄａｎ和Ｓｕｒａｂａｙａ两座城市的医
院中最多持有６５％的份额，但根据《印度尼西亚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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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限制清单》中的规定，医疗服务几乎不对外资开

放。印度尼西亚也严格限制外国医疗服务从业人员在

印度尼西亚执业。在国外接受培训的医生也不得督导

或从事印度尼西亚医生的培训教学工作。２０１０年对
外资限制清单的修改，允许外资在全印度尼西亚的私

营专业医院中占有６７％的份额，而先前规定外资只能
在Ｍｅｄａｎ和Ｓｕｒａｂａｙａ投资。根据第２９／２００４号医生从
业法和卫生部第５１２／２００７号令，外国医生在印度尼西
亚工作需要得到批准。然而，鉴于２００４年印度尼西亚
投资协调委员会（ＢＫＰＭ）通知禁止外国医生在印度尼
西亚工作，故现在就业情况并不明朗。在实际情况中，

由于印度尼西亚医师协会的强烈反对，外国医生几乎

不可能获得营业执照。大多数外国医疗从业人员只能

培训印度尼西亚医疗从业人员或作为他们的顾问。

印度尼西亚投资限制清单（２０１０）外资限额如下：
１）传统医学产品，传统医药产业，药品批发，药品原材
料批发，制药业（药剂师行业从业人员），药房／公共药
店，健康研究中心，私立妇幼医院，综合性医院／公共卫
生诊所，其他医疗服务业，基本医疗服务设备，健康卫

生业个体从业人员的工作领域（全科医生，专业医师，

牙科医生，辅医人员提供的医疗服务，以及传统健康服

务）以及医疗卫生辅助服务（救护车，害虫控制／烟熏
灭虫）需１００％本地资本。２）校准测试，医疗设备维护
及维修服务，针灸服务，医护服务（在 ＭｅｄａｎａｎｄＳｕｒａ
ｂａｙａ地区外资最高占５１％）以及医疗辅助服务（医疗
设备租赁）外资最多４９％。３）业务及管理咨询（医院
管理服务），医疗辅助服务（医疗辅助疏散方面和紧急

情况下患者疏散方面的协助服务），专业／半专业医院
服务（２００张床位）以及其他医疗服务（精神疗养康复
诊所），专门医疗诊所，牙医诊所，以及医疗辅助服务

（临床实验诊室和医学体检诊室）。外资最多 ６７％。
４）医药原材料产业和专利药品产业，外资最多７５％。

缅甸在东盟国家中经济发展较晚，对于传统医药

和服务业的管理和对外开放也比较保守。只对缅甸公

民开放的与传统医药行业的有关规定见表１。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建成后，中国对东盟

零关税清单中，９８％的医药保健品被列入零关税清单，
涉及医药保健品税则号４２５个，其中，医疗器械税则号
８８个。医药类产品关税逐步降低甚至为零，这大大促
进了我国相关医药产品出口。

１２　中药出口贸易　新加坡、泰国、越南、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是中国在东盟的六大医药出口主

要贸易伙伴，占出口总额的９６７２％，西药类产品占到
中国对东盟医药出口总额的近七成。我国对东盟医药

产品出口额从２００６年的１４亿美元增至２０１０年的３６
亿美元，占我国医药出口总额的比重也逐渐上升，达到

１０％左右。中国对东盟出口的中药产品是以中药材饮
片、保健品和提取物为主。其中，出口金额增长较快的

主要是枯茗子、枸杞、樟脑和菊花。２０１０年，中国从东
盟进口医药产品价值７４４亿美元，主要产品是西药原
料、医用一次性耗材、医院诊断和治疗设备、中药保健

品以及中药材和饮片；我国从东盟进口额增长较快的

为薄荷油、阿拉伯胶、提取的油树脂和燕窝等产品。在

东盟国家中，新加坡一直是中国中医药主要出口市场

之一。新加坡深受中国传统养生文化影响，对中医药

颇为推崇，一直是中国中草药及中成药传统的出口市

场之一，政府鼓励中医药发展，已允许中草药作为药品

合法进口。新加坡年均从我国进口中药材２万吨，金
额达６０００万美元（包括从香港的转口贸易），占我国
中药材出口量的１２％，占出口至东南亚的６５％。中药
出口到新加坡后就可以覆盖整个东盟市场。东盟医药

市场有强劲需求。东盟多数国家的医药工业基础相对

薄弱，进口依存度较高。例如，印度尼西亚医药市场

９０％依赖进口。印度尼西亚是目前进口我国西药类产
品最多的东盟国家。柬埔寨和缅甸、老挝的进口药基

本占到市场需求量的９０％。中国医药产品因为价廉
物美而享有较大竞争优势。

表１　《外国投资法》执行规定

分组 行业

计划１

只对缅甸公民开放的制造业和服务业

制造业

自然森林的管理和维护

传统医药的制造业

传统草药植物的生产与种植

生产传统的或者文化的物品或设备

服务业

私人传统医院

传统草药原材料的贸易

传统医药的研究与实验室试验

救护车运输服务

成立老年人健康卫生中心

计划２
只对缅甸公民开放的农业、

长期的或短期的种植业

计划３ 只对缅甸公民开放的家畜畜牧业

计划４ 只对缅甸公民开放的缅甸领海内的渔业

１３　中医服务贸易　中国中医药企业正加快“走出
去”步伐，积极开拓东盟市场，推动着东盟中医药服务

贸易发展。中医服务贸易“走出去”主要是以跨境支

付、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等三种服务贸易提供模式。

１）跨境支付：主要集中在中医药教育合作。北京中医
药大学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开设中医药教育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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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来自新加坡及东盟其他国家的学生提供中医药教育

服务。２）商业存在提供模式：主要是开设连锁药店、诊
所、中医院、中医药教育机构以及与中医药相关的机构

或办事处。目前，中国以同仁堂老字号为代表的中医

药企业在东盟开设了一些连锁药店，一些华人开设中

医诊所以及一些中医药大学与东盟国家合作开办教育

机构。３）自然人流动提供模式：主要是中医师到东盟
国家一些医疗保健机构提供中医服务，一些中医教师

到东盟国家提供教学服务、短期培训以及中医药从业

者到相关的企业或机构工作。

２　中医药服务贸易在东盟一些国家发展的主要障碍
２１　从医药市场角度看，东盟各国存在诸多不利于中
国医药企业开拓的因素　中国医药企业至今仍未能真
正进入东盟市场，其中原因之一是由于企业对东盟市

场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政策缺乏深入、系统、全面
的了解和判断。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全面建成助
推双边医药贸易，关税将不再是双方医药贸易的主要

障碍，主要障碍来自于一些非关税壁垒。

首先，东盟各国均对药品设置了程度不一的准入

标准，而且目前尚未形成互认机制，严重阻碍了双边医

药贸易的顺利发展。泰国的药品质量标准通常以泰国

药典、美国、英国和国际药典为准，也部分参考日本药

典和中国药典；新加坡的药品注册主要是在其药品法

的大框架下实施的；在马来西亚，所有生产、进口、销售

的药品及化妆品都要登记注册，并对生产商、批发商、

进口商实行许可证制度管理；越南对医药行业的监管

政策不透明，它虽允许国外厂商设立办事处，直接进口

药品，但禁止在国内分销。

在东盟进行药品注册及贸易非一日之功。但值得

注意的是，２０１０年４月在越南召开的东盟峰会已就东
盟统一医药技术标准进行协商，将“东盟通用技术文

件”作为制药公司向东盟十国提出药品批准申请的唯

一格式。标准实现统一后，出口东盟的药品只需通过

一个国家的申请认证，就可以在其他东盟国家通行。

这是一个趋势和利好因素，但对于中药注册和贸易还

需要利用这样的平台和机制来大力推动。

其次，我国医药产品仍难进入当地政府采购、公立

医院等主流渠道。个别企业的产品成功进入了东盟一

些国家的医疗保险体系，这仅是个例。其中有市场开

拓不力的问题，有当地注册门槛的问题，也有一些政治

上的因素，有待各方面一起下大力气，共同推动解决。

第三，部分国家政治环境不稳定，假药盛行、国际

药典（ＩＰ）制度缺乏、政府管理力度跟不上，成为目前中
国企业进入东盟的一大障碍。比如在越南，由于进口

的传统药品中７０％为假劣品，当地卫生部门只允许１５
种草药在市场销售。

在中药领域，中国－东盟双方产业的互补性突出，
合作潜力巨大。如东盟国家丰富的药用植物资源，在

一定程度上可缓解国内众多中医药企业因药材成本上

涨带来的压力。

２２　从中医服务市场来看，东盟各国的国内规制和市
场准入成为阻碍中医服务贸易的主要问题　中国－东
盟自由贸易区协议中，关于中医药服务贸易的承诺水

平和具体承诺内容较少，只有新加坡、泰国涉及到医疗

服务的内容。

２３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开放时间表和
主要内容　２００７年 １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了自贸区
《服务贸易协议》，并于２００７年７月实施。各国以减让
表的形式列出各自在服务部门的具体开放承诺。具体

承诺是各国在其各自 ＷＴＯ《服务贸易总协定》承诺基
础上，做出的更高水平的开放承诺。

东盟国家具体承诺的主要内容：１）新加坡：在商务
服务、分销、金融、医疗、娱乐和体育休闲服务、运输等

部门做出了超越 ＷＴＯ的出价，并在银行、保险、工程、
广告、非武装保安服务、药品和医疗用品佣金代理和零

售、航空和公路运输服务等部门做出了高于其ＷＴＯ新
一轮谈判出价的承诺，在不同程度上放宽了市场准入

限制，如在外资银行准入方面，取消了对新国内银行的

外资参股股比在４０％以内的限制。２）马来西亚：在商
务服务、建筑、金融、旅游和运输等部门做出了高于

ＷＴＯ水平的承诺。与其在ＷＴＯ新一轮谈判中的出价
相比，新增了会展、主题公园服务、海运、空运等部门的

具体出价，并在金融、建筑及工程等领域做出了更高水

平的开放承诺，如在保险领域，放宽了对外籍管理人员

的市场准入限制。３）泰国：在商务人员入境、建筑工
程、中文教育、医疗、旅游餐饮和海运货物装卸等领域

做出了高于ＷＴＯ水平的承诺。４）菲律宾：在能源、商
务服务、建筑及工程、旅游等部门做出了高于 ＷＴＯ水
平的承诺。与其在ＷＴＯ新一轮谈判中的出价相比，在
采矿和制造业建筑服务等我方较为关注的部门做出了

进一步开放的承诺。５）文莱：在旅游和运输等部门做
出了高于ＷＴＯ水平的承诺，特别是在运输服务方面，
增加了海洋客运和货运服务、航空器的维护和修理服

务等我方关注领域的市场开放承诺。６）印度尼西亚：
在建筑及工程、旅游和能源服务方面做出了高于 ＷＴＯ
水平的承诺，特别是在民用工程、煤的液化和气化服务

等我方关注领域做出了进一步开放的承诺。７）越南、
柬埔寨、缅甸：具体出价与其ＷＴＯ的承诺基本一致，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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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涵盖商务服务、电信、建筑、金融、旅游和运输等部

门。８）老挝：在银行、保险领域做出了具体开放承诺。
２４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医药服务贸易发展的
主要障碍　中医药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障碍表现为中
医药在东盟各国中的法律地位、中医药服务提供者的

资质认可和开业权等方面的问题，即表现为国内规制

和市场准入两个方面政策措施和具体落实问题。

在中国与东盟签署了自贸区《服务贸易协议》中，

关于第五条“国内规制”的第四款“为保证有关资格要

求和程序、技术标准和许可要求的各项措施不致构成

不必要的服务贸易壁垒，各缔约方应按照 ＧＡＴＳ第六
条第四款的规定，共同审议有关这些纪律措施的谈判

结果，以将这些措施纳入本协议。各缔约方注意到此

类纪律应旨在特别保证以下要求：１）依据客观的和透
明的标准，例如提供服务的能力和资格；２）不得超越为
保证服务质量所必需限度的负担；３）如为许可程序，则
这些程序本身不成为对服务提供的限制。”以及第六款

“在已就专业服务作出具体承诺的部门，每一缔约方应

规定适当程序，以核验任何其他方专业人员的能力。”

虽然中国与东盟签署了自贸区《服务贸易协议》中就

“国内规制”和“市场准入”做了原则性指导意见，但对

于中医服务贸易在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提供模式方

面的具体承诺较少，有承诺的国家的承诺水平也不高，

成为制约中医服务贸易在东盟国家进一步发展的主要

障碍。比如泰国立法承认中医医疗的合法性，但没有

给与中医医疗机构合法地位，目前泰国所谓的“中医医

院”，其合法注册的法人是泰医医院，也就是说在泰医

注册的医院中进行中医医疗服务。

３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中对促进中医药服务
贸易要价的相关建议

根据中国与东盟签署的自贸区《服务贸易协议》

具体承诺的原则和目标：“为实现实质性改进各方第一

批具体承诺的目标，并重申各方关于实现服务贸易渐

进自由化的承诺，以及在协议生效一年内完成第二批

具体承诺的共识”，实现服务贸易渐进自由化的承诺，

是中国本次开展政策磋商、消除一些政策限制和谈判

要价的基础。

３１　政策磋商　将进一步推进中医药服务贸易纳入
到中国－东盟服务贸易渐进自由化进程之中。中医药
在中国已成为与现代医学并重、在保障人民卫生与健

康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独具特色的健康服务业，发展中

医药健康服务业有利于提供东盟各国人民健康服务水

平，增进东盟各国人民福祉。考虑到中医药与西方医

药之间存在的差异，对中医药服务进行管理首先必须

符合保障公众健康的基本要求，尊重民众对健康需求

的选择权并尽量予以满足；同时避免因过度管理而阻

碍中医药服务贸易在东盟国家中的发展。以此为准

则，通过自由贸易区谈判协商消除一些不必要的政策

限制，重点对中医药服务贸易的水平承诺和具体承诺

方面的政策进行磋商，逐步全面提高承诺水平，推动中

医药服务贸易渐进自由化进程。

３２　消除政策限制　建立中国 －东盟国家在中医药
方面的法规协调与互认机制。在保证中医药产品和服

务安全有效和质量可控的前提下，在药典、标准方面加

强合作与协调，增强法规协调、鼓励在一些比较成熟产

品和服务领域实现互认，促进贸易便利化；加强双方医

药行业组织在市场、监管政策和经贸投资政策等方面

的信息交流，发挥行业组织在推动中医药服务贸易中的

协调和中介作用，宣传有关中国 －东盟自贸区政策法
规，指导医药企业利用自贸区相关政策开展互利合作。

３３　要价口径
３３１　水平承诺要价　１）市场准入限制：逐步全面开
放允许中医药企业或机构在东盟设立全资或合资中医

药企业或分支机构，允许在中国具有合格资质的中医

药人员以自然人流动身份进入东盟提供相应服务，给

予签证和居留的便利。２）国民待遇限制：中医药企业
或机构在东盟国家以商业存在模式提供服务享受国民

待遇，作为处方药注册的中药和作为中医疗法的针灸

服务进入医疗保险体系。

３３２　具体承诺要价　１）市场准入限制：对以跨境交
付、境外消费提供模式的中医药服务不加限制；允许中

国中医药服务提供者和企业、机构在东盟设立医疗机

构、诊所，允许中方拥有多数股权。允许持有中国颁发

的中医药相关专业证书的医生，在获得所在国家卫生

部管理部门的相关注册许可后，在东盟相关国家提供

短期医疗服务。期限不少于６个月，并可延长至１年。
２）国民待遇限制：对以跨境交付、境外消费提供模式的
中医药服务没有国民待遇方面的限制；对于以商业存

在提供模式的中医药服务企业或机构，应该允许一定

比例的服务提供者来自中国；对中医针灸服务提供者

享有国民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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